补办职业资格证书所需资料
1、 个人书面申请报告一份。
格式如下：

桂林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：

我是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遗失□、损毁□、错证□          （工种）       （级别）编号为               （原证书编号）颁证时间为          （日期）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，现向贵中心申请给予补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2、 原鉴定机构盖章的证明。

3、 填写《补办职业资格证书申请表》，该表可登录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http://www.gxgl.lss.gov.cn/，在“职业能力建设”里下载。
4、 错证需持错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一份）。

5、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一份）。
6、 本人二寸彩色照片一张。
7、 登报声明证书遗失（须本市邮局发行报纸）。登报内容：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职业（工种）、级别、证书编号、颁证时间。
8、 补办原桂林市人事部门颁发的证书，需本人持申请书到桂林市人社局专业技术科盖章证明，方可补办证书。
9、 非我市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遗失，请到原发证机关补办证书。
准备好以上材料到桂林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办理。地点：桂林市西凤路6号，电话2803249。
